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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届届届届董事会第董事会第董事会第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一次会议决议一次会议决议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1年 3月29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4 月 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 8名，宁金成先生因公出差异地审议会议文件，并签署同意

意见；会议由汤玉祥先生主持。监事会监事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1、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

案》；选举汤玉祥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2、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牛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朱中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

书。聘任孙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具备任职资格。 

3、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汤玉祥先生、朱中霞女士、杨祥盈先生、宁金成先生和司林胜先

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汤玉祥先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朱永明先生、宁金成先生和朱中霞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朱永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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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宁金成先生、司林胜先生和牛波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宁

金成先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司林胜先生、朱永明先生和曹建伟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司林胜先生为主任委员。 

4、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董事长授权的

议案》。为提高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特授权董事长一定权

限，具体如下： 

（1）收益型无风险短期投资的审批权； 

（2）公司净资产 20％以下额度对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的审批权； 

（3）单项 1000 万元及以下款项借出的审批权； 

（4）单项 1000 万元及以下公益捐款的审批权； 

（5）单项/单设备 100 万元及以下资产减值损失审批权； 

（6）单项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内的签字审批权； 

（7）单项技术改造项目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内的签字审批权；  

（8）单项金额在 1000 万元以内的咨询项目签字审批权。 

上述授权自本届董事会任期开始有效。 

5、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总经理授权的

议案》。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总经理作如下授权： 

（1）单项 50 万元及以下固定资产的处置审批权； 

（2）单项 20 万元及以下资产减值损失审批权； 

（3）单项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在 500 万元以内的签字审批权； 

（4）单项技术改造项目投资金额在 500 万元以内的签字审批权； 

（5）单项金额在 500 万元以内的咨询项目签字审批权。 

授权有效时间：第七届董事会所聘总经理任期内。 

6、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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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信息披露文件的议案》。 

授权委托董事会秘书代表董事会行使审核信息披露文件的权力，被授

权人的签字视为董事会已审核信息披露文稿。 

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日止。 

7、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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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我们作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牛波

先生、董事会秘书朱中霞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孙谦先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具备任职资

格。  

 

 

 

独立董事签名：    

朱永明 

司林胜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 


